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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文化局表演藝術活動申請審查作業須知 
107 年 06 月 06 日修訂 

109 年 11 月 09 日修訂 

110 年 06 月 23 日修訂 

110 年 12 月 15 日修訂 

115 年 03 月 27 日修訂 

ㄧ、新竹縣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推動縣內表演藝術活動之發展，辦理

各項表演藝術活動審查，特訂定本須知。 

二、申請資格： 

凡具經政府登記立案表演團體、個人、節目經紀代理公司或法人得申請審查，

惟各類比賽、具宗教儀式或宣傳性活動、畢業典禮及學員成果展等特定團體

不受理審查。 

三、申請項目： 

    (一)舞蹈類：現代舞、芭蕾舞、傳統舞蹈、地方民俗舞蹈等。 

    (二)音樂類：聲樂、器樂、歌劇及創作發表等音樂藝術。 

    (三)親子類：親子音樂、親子戲劇。 

    (四)戲劇類：地方戲劇、舞台劇、傳統戲曲、民俗技藝、脫口秀等。 

四、申請場館：本局演藝廳、演奏廳、實驗劇場及文化廣場。 

五、申請類別： 

    第一類：由本局免費提供場地（含本局現有設備）及補助部分經費，票務由

申請單位負責，演藝廳每場演出應提供本局貴賓券三十張（實驗劇

場及演奏廳提供售票總數 5%票券）。 

    第二類：由本局免費提供場地（不含本局現有設備），票務由申請單位負責，

演藝廳每場演出應提供本局貴賓券二十張（實驗劇場及演奏廳提供

售票總數 3%票券）。 

    第三類：本局減半收取基本場地費（不含空調冷氣費、清潔費及本局現有設

備等），票務由申請單位負責。 

    第四類：依本局場地使用管理辦法暨場地使用時間及收費標準表辦理場地租

借事宜。 

六、申請日期： 

本審查作業一年 1次，於每年六月收件，受理翌年整年度之演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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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送審資料︰ 

    (一)本局表演藝術活動申請書 

         1.申請書一式 3份 

         2.應確實填寫計畫日期、時間、場次及實施進度（包含裝台、演出及拆

台所需時間） 

    (二)影音資料之電子檔（影音檔、網址連結或 QRcode）乙份 

    (三)申請單位證明文件： 

         1.經政府登記立案表演團體、節目經紀代理公司及法人之立案證書或登

記書影本乙份 

         2.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四)申請團體（人）若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3條所定之公職人員關

係人，請於申請時填寫「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項公職人

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A.事前揭露】」(如附件)。若違反關係人身

分揭露規定，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8 條第 3項規定，處新臺幣

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八、申請程序： 

    應填具本局表演藝術活動申請書連同相關送審資料，以掛號郵寄或親送至本

局表演藝術科，信封請加註「申請表演藝術活動審查」，以郵戳為憑，逾期不

受理。 

九、審查時間： 

    (一)每年八月辦理審查會議。 

    (二)其他大型年度巡迴展演或特案展演未及提送審查會之案件，得以專案依 

    行政程序簽准後執行之。 

十、審查： 

    (一)初審：由業務承辦單位辦理，檢核審查申請期限、立案證明、身分證明、

申請表格及其他附件是否完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複審： 

         1.申請資格不符者。 

         2.申請資料不全且未於一週內補件者。 

         3.曾受本局補助而辦理績效不佳或違反本局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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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複審：聘請專業人士及本局人員五至七人，組成審查小組，就申請單位

所提出之計畫及業務單位提供初審意見進行審查，依其專業及經驗進行

實質審查，並建議核定類別及補助金額。 

十一、審查重點： 

      (一)性質為表演藝術，並有助於推展本縣藝術文化者。 

      (二)演出內容（含創新、效益、規模及預估參與人數）。 

      (三)能長期持續經營之表演團體（含組織架構、演出經歷等）。 

      (四)能配合演出規劃導聆、講座、工作坊等系列活動。 

十二、審查結果： 

      (一)核定後二十日內，函覆各申請單位，所送資料恕不退件。 

      (二)經審核後不予通過者，請演出單位另洽詢其他表演空間。 

十三、檔期安排： 

      (一)依照審查結果安排演出檔期，惟檔期有限，不保證一定可排入適當檔

期。 

      (二)能配合本局當年度活動規劃者，得優先排定檔期。 

十四、審查通過者，須遵守本局下列規定： 

      (一)於演出日期前兩個月提供演出內容資訊及宣傳照電子檔，供本局進行

宣傳。 

      (二)場地時段分為 9至 12 時、13 至 17 時、18 至 22 時，申請人應遵守前

述使用時段，如須提早或延長，應事先徵得本局同意。表演團隊增加

使用非本局核定之時段，須額外收費，收費標準詳見「新竹縣政府文

化局場地使用時間及收費標準表」。 

      (三)團隊須遵守本局各場地使用管理相關規定，如有違反情事者，除保證

金扣款外，依情節輕重作為爾後審查參考。 

      (四)演出檔期如遇本局辦理重要活動須調整時，由本局協調申請者，另行

安排演出日期。 

      (五)繳費方式： 

           1.臨櫃匯款、線上金流繳費單、郵政匯票或即期支票。 

           2.臨櫃匯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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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款帳號：068038094783 

              銀行：臺灣銀行竹北分行 

              戶名：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3.請於使用二週前完成匯款，並於匯款後告知業務單位。 

           4.申請單位匯款應注意，匯款名稱須與匯款單位一致，以免造成金融

機關作業混淆。 

           5.付費支票如不能兌付者，視為申請單位未繳費用。 

      (六)除保證金外，如有特殊需求，依「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場地使用時間及

收費標準表」收取費用，並依規定時間內繳納費用。 

十五、獲本局審查通過並評定為第一至二類之申請單位注意事項： 

      (一)應於相關文件及宣傳品刊印「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協辦」字樣。 

      (二)獲評定為第一類之申請單位於活動結束後十五日內應備文檢送成果報

告書、領據及應備文件（含收支結報明細表及各項支用單據）至本局

辦理經費核銷及撥付補助款。 

      (三)依申請內容核定之補助款支用情形，不得有虛報、浮報或隱匿等情事，

如發現未依用途支用，將列管不得再向本局申請演出及補助。 

      (四)應提供新竹縣政府文化局「竹縣友藝思」會員購票優惠。 

十六、申請者應確實依法取得演出使用權並遵守相關法律規定，所製作或提供之

活動照片、幻燈片、錄音、錄影、成果報告書等文字或影像紀錄資料經提

送後，其著作權、人格權與財產權歸本局所有，本局得作非營利之使用；

申請者提供或錄製之內容及使用之文字、影音、圖片如侵害他人權利，衍

生法律與賠償事宜概由申請者負責。 

十七、考核與評鑑： 

      (一)經核定之補助案，若計畫變更或因故無法履行演出者，應於演出前二

個月以書面通知本局，本局保有撤銷補助資格之權利，未通知者，本

局得於一年內拒絕受理申請。 

      (二)接受本局補助之單位，應依計畫內容執行，作為核銷之依據及日後審

查之參考。 

      (三)團隊未遵守本局各場地使用管理相關規定者，將列入日後申請審查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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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參考。 

十八、本須知自核定日起實施，修正亦同。 


